一、总体要求
以河南省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和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数据为基础，按照“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的工作原则，依据《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以优先保护类耕地为重点，突出易污染风险区，统筹布设预警监测点位3000个。对优先保护类耕地开展土壤监测，对安全利用类耕地开展土壤重金属和农产品质量协同监测。检测项目包括pH、镉、汞、砷、铅、铬5种重金属元素，以及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钾等7项土壤质量指标。完成采购人委托的点位布设与核查，样品采集、制备、流转，样品检测，数据分析与风险评价、报告编制等内容。根据监测数据进行信息研判、风险评估和分析汇总，依据《省级耕地土壤污染预警处置流程及办法》（试行），对存在污染风险的地块，提出预警处置措施与建议。
*二、服务内容与要求
1.点位布设与核查：点位布设基本原则，点位布设的依据，点位的布设方法，点位核查与调整的相关要求等内容。
2.样品采集与制备：样品采集的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基础资料、人员、物资、技术等），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方法，农产品样品的采集与制备方法，相关注意事项。
3.样品流转与检测：样品流转、样品交接等相关的技术规范及要求，样品的检测方法，检测机构的选择等内容。
4.全程质量控制：开展全程质量控制的措施（包括点位踏勘与核实、样品采集与制备、样品流转、样品分析测试、数据审核、质控检测等内容）。
5.预警处置措施：进行数据分析，开展信息综合研判的相关技术标准，预警分级及标准，预警响应，预警处置的措施等内容。
6.成果报告提交：项目结束需提供完整的数据分析及工作总结报告。报告应数据详实、分析科学、结论明确，为后续预警处置措施提供有力支撑。
三、验收标准及方法
1.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未达到釆购文件规定要求，且对釆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2.釆购人可以邀请领域专家参与验收，参与验收的专家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邀请费用由供应商支付。
四、其他要求
1.服务过程中的一切安全责任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2.本项目服务过程中的产生所有结果数据和相关资料等的知识产权均归采购人所有，供应商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对外泄露数据。
3.项目总结报告：项目工作结束后要及时撰写项目工作总结报告,报告参考科技论文格式编写,编写报告时,文中所用相关名称一律采用标准名称。报告采用Office Word 和A4 纸编排打印，纸版一式五份并加盖公章,连同电子版、相关检测数据及影像资料一并报送河南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注：服务要求不足之处，按河南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关于耕地土壤污染防治项目有关工作的最新通知执行。
